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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超過 150平方公尺申購案件 

審議作業 

一、 前言： 

有關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超過 150㎡之出售案件審議，本府財

政局於 101年 2月 20日奉准由府級長官擔任召集人並邀集本府

都市發展局、法務局、地政局、政風處、都市更新處、建築管

理工程處及財政局召開「審議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超過 150㎡

申購案件出售事宜」跨局處專案審查會議，倘經審查通過，再

提市政會議討論，俟市政會議同意出售後，續依土地法第 25條

規定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事宜。嗣經前開會議 106年 12月

28日第 12次會議主席裁示：「針對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超過

150㎡申購案，請財政局訂定相關審議機制。」，爰訂定本審議

作業。 

 

二、 審議範圍： 

1. 市有非公用土地讓售案件，經本府財政局審查符合規定得辦理

讓售，單筆土地面積超過 150㎡，或同一街廓可合併建築之市

有土地面積超過 150㎡者。 

2. 前項所稱同一街廓可合併建築之市有土地，不包括公共設施用

地或經主管機關認定應留供公共使用之巷道、水溝地，及因鄰

接已建築完成之私有土地，致無法合併建築使用者。 

 

三、 出售法令依據： 

1.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點但書。 

2. 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7條、第 69條。 

3. 臺北市市有非公用畸零土地處理作業要點。 

4. 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 

5. 土地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 

 



四、 讓售對象及主要審查項目：（詳如附件市有土地辦理讓售審查項

目一覽表） 

 

五、 審議成員： 

1. 由本府秘書長擔任審查會議主持人，本府財政局、都市發展

局、地政局、法務局、政風處、都市更新處及建築管理工程處

等機關指派主任秘書以上層級參與審查會。 

2. 必要時得依會議需要，邀請有關機關人員列席。 

3. 幕僚工作由本府財政局擔任。 

 

六、 審議程序： 

1. 會前會 

於召開專案跨局處審查會議前，由本府財政局邀集都市發展

局、地政局、法務局、政風處、都市更新處及建築管理工程處

等機關，召開會前會先行討論，必要時得邀請有關機關人員或

辦理現場會勘。 

2. 審查會議 

每年召開 2次審查會議，於每年 6月及 12月第三週召開，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 審議後之處理程序： 

1. 同意讓售： 

由本府財政局提報市政會議審議，續依各案讓售類型依土地法

第 25條規定完成處分程序。 

2. 不同意讓售： 

由本府財政局婉復申請人。 

3. 其他： 

經審議請本府財政局釐清相關疑義再行討論者，由本府財政局

依會議決議釐清後，再行提會審議。



 

 

 

 

市有土地法辦理讓售審查項目一覽表 

類型 說  明 

畸 

零 

地 

讓 

售 

1. 讓售對象： 

畸零地得讓售予地方政府認定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地所有

權人。 

 

2. 主要審查項目： 

(1) 經地方政府核發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證明私

有土地需與臨接公有土地合併使用，方能成為一完整之

建築基地，且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在有效期限內。 

(2) 合併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大於市有土地，且同一街廓

內可合併建築之市有土地面積，小於土地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相關法令規定最小建築基地之平均寬度及平

均深度乘積。  

(3) 合併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大於市有土地，且同一街廓

內可合併建築之市有土地面積達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相關法令規定最小建築基地之平均寬度及平均

深度乘積，但在 500平方公尺以下，經協議調整地形仍

無法達成協議。 

(4) 同一街廓內可合併建築之市有土地面積超過 500 平方

公尺者，以不出售為原則。但合併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

大於市有土地，且私有土地必須與部分市有土地合併建

築使用，得依下列方式辦理讓售（惟合併範圍內之私有

土地，全部或部分面積原係依本市市有非公用畸零土地

處理作業要點向本府承購取得者，不適用本項讓售規

定）： 

①合併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最小建築基地平

均寬深度乘積，應先辦理調整地形；如確無法調整地

形者，得在市、私有土地面積合計符合最小建築基地

平均寬深度乘積範圍內，辦理讓售。 

②合併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合計已達最小建築基地平

均寬深度乘積，應先辦理調整地形；如確無法調整地

形或調整地形不具效益，且市有土地面積在 30 平方

公尺以下，得辦理讓售。 



 

 

類型 說  明 

讓 

售 

承 

租 

人 

1. 讓售對象： 

(1) 已出租之土地，承租人建有房屋者，且房屋於民國 59

年 3月 27日前占用而辦理承租者，讓售予承租人。 

(2) 地上建物所有權人於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修正

前即與本府財政局訂有租約，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同意私有建物興建者，得辦理讓售予與承租人。 

 

2. 主要審查項目： 

(1) 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以下。 

(2) 原屬占用土地符合出租規定簽訂租約，或早期訂有租

約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私有建物興建者。 

(3) 房屋證明文件（如建物登記謄本或房屋稅繳納證明

等）。 

讓 

售 

占 

用 

人 

1. 讓售對象： 

非公用土地在民國 59年 3月 27日前被占建房屋而不妨礙

都市計畫者，通知占用人繳納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後，

讓售予占用人。 

 

2. 主要審查項目： 

(1) 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以下。 

(2) 民國 59年 3月 27日前占建房屋。 

(3) 占用人繳清最近 5年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 

(4) 房屋證明文件（如建物登記謄本或房屋稅繳納證明

等）。 

其 

他 

1. 讓售對象： 

其他符合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9條規定者。 

 

2. 主要審查項目： 

按讓售類型，依相關法規審查（如土地法、建築法等）。 

計價方式： 

1. 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82條規定，不動產之計價應

比照國有財產計價方式辦理（市價），其土地售價不得低於當

年期土地公告現值，房屋售價不得低於房屋評定現值。 

2. 市價部分由本府財政局委請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合理市場價

格，提報本府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報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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